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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婚姻是男女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建立的长期契约关系。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新增的离婚冷静期条款是

在我国居高不下的离婚率的背景下制定的，是以程序拖延的方法，让离婚当事人将离婚纠纷暂时搁置，

在法定的期限内冷静思考，等期限届满后再考虑是否离婚。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也出现很多反对意见，

如家庭暴力，虐待，不履行法定的抚养义务等风险加重。离婚冷静期需要慎重对待，首先保证不侵犯妇

女，儿童，老人等权益，优化机制，对于不同的情况设置形式多样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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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riage is a long-term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 man and a woman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equality and voluntariness. The divorce cooling-off period newly added to the marriage 
and family code of the civil code was formulated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high divorce rate in 
our country. It is a method of procedural delay to allow the parties to the divorce to temporarily 
put aside the divorce dispute and think calmly within the statutory time limit. After the expiration 
of the time limit, consider whether to divorce. In the process of compiling the civil code, there are 
also many objections, such as increased risks of domestic violence, abuse, and non-fulfillment of 
statutory parenting obligations. The divorce cooling-off period needs to be treated with ca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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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ensure tha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women, children, and the elderly are not violated, op-
timize the mechanism, and set up various measures for different situ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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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法典设置离婚冷静期的背景 

婚姻关系的和谐有利于家庭的和睦，也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从古至今婚姻具有多种形式，如

一夫一妻制、血婚制、普那路亚婚制、偶婚制、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事实婚姻等多种方式。民法

典新增的离婚冷静期是在双方协议提出离婚之后，在三十日之内，其中一方都可以向人民法院撤回离婚

申请。在 200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以来，我国在协议离婚的方面有很多的突出问题。主要

有：一是我国的离婚率成逐年上升的趋势，二是协议离婚的比例越来越高，三是离婚当事人因为短暂，

冲动、草率的情况屡见不鲜。离婚冷静期并非我国独创，在美国，日本、英国早就确立了不同时期的冷

静期[1]。英国叫离婚反省期，在美国叫离婚等侯期，在法国则叫离婚考虑期，各个国家只是名称有所不

同而已。所有的目的都是降低离婚率，起到一个冷静、缓冲的作用。在中国的婚姻立法中一直都保持着

一大理念就是婚姻自由，但是在保障婚姻自由的同时也要反对草率的离婚[2]。为了防止轻率离婚，经过

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在民法典中新增了离婚冷静期条款。离婚冷静期在实质上分为两个阶段，分别为

一“冷静阶段”即当事人向婚姻登记机关提出离婚申请三十日之内，在这一阶段双方当事人中的任何一

方都可以撤销离婚协议。二是“申领证书”阶段，即在前面三十日届满后的三十日内，如未申领离婚证

书的视为撤销离婚登记[3]。在实质上来看，这两个阶段总共六十日的期限，当事人的离婚申请都是可以

撤销的，只是在第一阶段即前三十日内，当事人可以主动申请撤销。而后一阶段当事人不得主动撤销，

在期限届满之后视为自动撤销。换言之，当事人有六十日的冷静期，在这六十日内当事人都可以通过作

为或者不作为的方式撤销离婚。离婚冷静期赋予了当事人一个撤销权。设置离婚冷静期可以有效的平衡

协议离婚和诉讼离婚的差距。我国的起诉离婚相对较为严格，而协议离婚又过于轻松，使得我国的离婚

制度呈现极不和谐的现象，这种矛盾使得各种制度不能发挥应有的功能。 

2. 民法典离婚冷静期的学理解读 

2.1. 离婚冷静期的适用范围 

根据民法典一千零七十七条规定，离婚冷静期适用于夫妻双方通过协议的方式向婚姻登记部门申请

离婚。民法典没有就诉讼离婚规定“冷静期制度”，只有就协议离婚设置了“冷静期制度”。换言之“冷

静期制度”仅适用于协议离婚而不适用于诉讼离婚[4]。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应当首先进行调解，

并且不准对于已经调解和好的进行判决离婚，如没有新的理由，新的事实，原告在六个月之内，不得在

进行起诉离婚。《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规定：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的，双方又分居满一年，

一方在提起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在起诉离婚的程序设计过程中，通过调解，二次起诉的时间限制，

已经相当于设定了冷静期，由此，在诉讼离婚中不适用“冷静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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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冷静期的适用程序 

根据民法典规定离婚冷静期的适用应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夫妻双方均自愿离婚。即夫妻双方离

婚是协商、自愿。夫妻双方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时应询问夫妻双方的意愿，在三十日之后，夫妻双

方申请离婚登记也应询问夫妻双方的意愿。二是夫妻双方就共同财产的分配问题以及子女的抚养权问题

达成书面协议。夫妻双方在协议离婚时如就共同财产及子女的抚养问题未达成书面协议，不予离婚[4]。
三是夫妻双方共同向婚姻登记机关提出离婚申请。协议离婚需双方协商、自愿，必须双方共同向婚姻登

记机关提出离婚申请。四是经过法定期间夫妻双方共同上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离婚。经过法定期限即“离

婚冷静期制度”三十日之后，由夫妻双方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离婚登记，在三十天之内，夫妻任何一方

都可向婚姻登记机关撤销离婚申请。 

2.3. 离婚冷静期的适用期限 

夫妻双方在生活中发生争吵难免会因为冲动，草率而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离婚登记。民法典新增三

十日离婚登记对于离婚设立了一个冷静期、缓冲期，有效的减少了冲动离婚，草率离婚。离婚冷静期在

三十日期限之内可以撤回离婚申请，承认离婚登记可以撤回并不是对婚姻自由的限制，夫妻一方撤回离

婚申请的另一方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如夫妻一方由家暴、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另一方

也可以通过诉讼离婚。 

3. 离婚冷静期的问题分析 

3.1. 离婚冷静期对于例外情况缺少规定 

《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七条规定的离婚冷静期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国的离婚率，有效的遏

制了冲动离婚、草率离婚的情况。但是在中国的特有国情和历史发展中，离婚冷静期制度还不成熟。对

于完善和规范冷静期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夫妻一方有家暴、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恶劣情况发生，

除了有诉讼程序以外是否适用冷静期制度法律未作出明确规范。虽然有这些恶劣情况时一方很少同意协

议离婚，但是如适用冷静期制度对受害人一方的权益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如果在冷静期期间内，

夫妻一方当事人有隐匿转移财产的行为还要不要继续适用冷静期制度。这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 

3.2. 设置具有弹性的期限 

在英国的法律中规定的冷静期为九个月，经过九个月之后如夫妻双方当事人仍坚持离婚则准予离婚。

在美国的法律程序中则规定六个月的冷静期，如六个月之后，夫妻双方坚持认为感情确已破裂，婚姻状

态无法维持则准予离婚。在加拿大的法律中也有类似于离婚冷静期的规定，在感情破裂并且分居状态满

一年之后才可协议离婚。在比利时、瑞典等国家中规定冷静期为六个月。在韩国为了遏制居高不下的离

婚率则分别规定夫妻双方如有子女为三个月的冷静期，如夫妻双方无子女则为一个月的冷静期。并且他

们的有关部门在冷静期期间并不是坐视不理，而是对夫妻双方进行心理疏导，了解婚姻状况，积极的调

解。在法律适用中，应不断探索，使得法律更好的服务于社会，也使得婚姻家庭编的离婚冷静期制度更

好的完善。中国历来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家国主义制度，本文认为民法典中新增的离婚冷静期制度应该借

鉴韩国的法律，对于不同的婚姻家庭状况制定不同时间的冷静期。如夫妻双方并无子女，对双方离婚之

后没有抚养权的纠纷也不会在成子女的心理阴影可以规定较短的冷静期，如十五天。对于有子女的夫妻，

如子女未成年，离婚之后对于子女的伤害比较大，可以规定两个月的冷静期。如有子女且子女已经成年，

夫妻离婚不会对子女造成特别大的伤害可以规定一个月的冷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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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发挥冷静期期间的作用 

首先，比如韩国在冷静期期间，婚姻登记机关对当事人进行心理疏导，了解当事人的婚姻状况，确

认夫妻双方的感情是否确已破裂。积极调解，平息情绪。本文认为应该建立相关的机构，对于夫妻双方

去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离婚申请之后，由相关部门的人员进行心理疏导，积极建立良好的婚姻关系，了解

当事人是的婚姻情况，对于婚姻感情确已破裂，无法修复，或者一方有家暴、吸毒、赌博等不良嗜好应

准予离婚，不受离婚冷静期制度的限制[5]。其次，设置一定制度限制离婚冷静期期间夫妻之间的义务，

如限制夫妻双方的家事代理权，在离婚冷静期内，一方不得以任何方式转移、隐匿财产，对于一般的家

庭正常开支也应取得夫妻双方的共同同意。 

4. 完善离婚冷静期机制建议 

离婚冷静期制度颁布之后，社会各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支持的声音很多，但是反对的声音也特别

多。这一制度有利于遏制居高不下的离婚率，减少了很大一部分的冲动离婚。但不可否认的是该制度还

并不完善，存在者很多的风险，如在协议离婚过程中夫妻一方会不会以此要挟争取更大的利益。在协议

离婚的离婚冷静期期间如果发生家庭暴力，虐待家庭成员等情况应如何解决。并且在离婚冷静期期间，

夫妻关系多处于不正常的状态，那么夫妻之间的各种权力与义务是否还适用。如一方假借夫妻名义转移

财产，对外借债，随意消费夫妻共同财产等情况，这都需要不断的在法律运用和社会实践中寻找答案。

为了防范化解以上风险，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4.1. 谨慎使用协议离婚 

在社会生活法律实践中应谨慎使用协议离婚。协议离婚虽然比较简单易操作，但是如上文分析有很

多的风险。所有如感情破裂，婚姻关系无法维持应首先选择诉讼离婚。或者是在协议离婚的离婚冷静期

期间如对方要挟、敲诈应果断选择诉讼离婚。在离婚冷静期是适用范围不应做统一规定，而是应该进行

细化，对一些家暴等严重情节可不适用离婚冷静期规定。 

4.2. 根据不同情况设置不同离婚冷静期 

应建立完善可操作的离婚冷静期时间，分类、分情况处理，设置不同的离婚冷静期。子女是家庭的

纽带，是夫妻沟通的桥梁，尤其是未成年子女，在夫妻二人离婚之后所造成的心理阴影是无法挽回的。

所以在夫妻二人有未成年子女的，在协力离婚的过程中，只要没有家暴、吸毒、赌博、虐待家庭成员等

情况，可以设置更长的冷静期，多加考虑。重新审视一下这段感情为什么走到这这一步，夫妻感情是否

已经破裂，已到无法挽回的境地。并且在较长的冷静期期间，各机关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了解，进行心

理疏导，平缓心情，更大可能的去挽回这一对感情。如夫妻二人并无子女，夫妻二人之间没有子女的抚

养争议，也没有共同财产之间的争议，可以相对而言减少冷静期期间。如在夫妻二人之间存在家暴、虐

待，吸毒等恶劣习惯应不适用离婚冷静期制度，直接办理离婚手续。 

4.3. 建立离婚监督机关 

应经有关部门如婚姻登记机关或者是村委会，居委会作为离婚监督机关。在夫妻二人向婚姻登记机

关申请离婚之后，冷静期之内，村委会、居委会或则婚姻登记机关应主动去了解夫妻二人的婚姻关系，

查看是否属于冲动型离婚，草率性离婚。如是此种情况有关机关应积极协调，进行干预，调解，缓和夫

妻关系，进行心理疏导，避免二人走上离婚的道路。如在了解过程中发现夫妻一方有吸毒、赌博、家暴、

虐到遗弃家庭成员等情况，查明真相，情况属实可以不受离婚冷静期的限制，避免家庭成员在离婚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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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期间遭受二次伤害。 

5. 结语 

离婚冷静期并不是对婚姻自由的限制和侵犯，而是更好的维护婚姻，用法律程序限制冲动离婚。民

法典新规定的协议离婚程序分为五个步骤：申请、受理、冷静期、审查、发证。在现实生活中夫妻婚姻

的背后有很多的苦楚和委屈，有很多的情况并不是冷静之后就可以解决的。诸如家庭暴力或者长期吸毒

屡教不改的，离婚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解决方式甚至是唯一的解决方式。综上所述，应该更为完善离婚

冷静期制度，考虑到婚姻的例外情形，以限制冲动离婚的同时也不损害妇女，儿童老人等弱势群体的权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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